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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目前，贵州省的基础设施建设正逐渐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而贵州省公路所处环境和地理位置特征是交通安全设施提升改善与道路安全保

障面临的重大考验。《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我国要加快建成安全、便捷、

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其中安全是交通运输发展的永恒主题、本质

要求和基本前提。为统筹推进贵州省交通强国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理念，面向地形约束下的特殊道路线形以及复杂天气状况，聚焦高速公路

与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交通安全设施的品质提升，指导贵州省山区公路特殊路段

安全设施的品质提升工作，全面提高交通运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升道路通行

能力和安全水平，贵州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开展了《山区公路特殊路段安全通行能

力提升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本指南”）的编制，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出行

安全，持续促进贵州省公路交通安全形势稳定向好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指南总结了国内在山区公路特殊路段安全通行能力提升工程的成熟经验，

借鉴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术成果，以提升山区公路特殊路段的服务和安全通行

能力为目标，为山区公路特殊路段的安全通行能力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持。

本指南按照《贵州省交通运输厅技术指南管理办法》给出的规则起草，分为

9个部分和附录：

——第 1部分：总则

——第 2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 3部分：术语

——第 4部分：特殊路段分级与调研

——第 5部分：连续长陡下坡路段

——第 6部分：小半径曲线路段

——第 7部分：凝冻路段

——第 8部分：多雾路段

——第 9部分：其他特殊路段

——附录 A 路段排查资料清单

——附录 B 高速公路过渡段护栏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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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提升贵州山区公路特殊路段安全通行能力，更好地满足山区公路使用

者的出行需求，促进山区公路交通的安全畅通，编制本指南。

1.0.2 本指南适用于在役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特殊路段安全通行能

力提升，其他公路参照执行。

1.0.3 山区公路特殊路段安全通行能力提升，应遵循“科学排查、部门联动、

分类处治、综合施策”的原则，提升人-车-路-环境-管理的系统协调性，因地制

宜，提出分类提升方案，提高山区公路特殊路段设施安全保障能力。

1.0.4 在满足安全和使用功能的条件下，鼓励采用经过充分论证的新技术、新

材料、新工艺、新产品。

1.0.5 提升路段存在隧道、桥梁时，除满足本指南的要求外，还应满足《公路

隧道提质升级行动技术指南》《提升公路桥梁安全防护能力专项行动技术指南》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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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

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68.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 5768.3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GB 5768.5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5部分：限制速度

JTG D82 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JTG B0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T 3381-02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

JTG D20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JTG D81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JTG/T D81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

GA/T 1494 路面结冰监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 43 /T 34297 冰冻天气等级

DB 52 /T 652 贵州省凝冻灾害等级

GB/T 31445 雾天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控制条件

提升公路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安全通行能力专项行动技术指南

山区公路隧道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技术指南

公路隧道提质升级行动技术指南

提升公路桥梁安全防护能力专项行动技术指南

国家公路网交通标志调整工作技术指南

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实施技术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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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

3.0.1 特殊路段 special section

相较于一般路段，公路平纵线形指标较低、气候条件复杂、行车安全风险较

大的路段。本指南特殊路段包括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小半径曲线路段、凝冻路段、

多雾路段及其他特殊路段。

3.0.2 小半径曲线路段 small radius curve section

相应设计速度下，圆曲线半径小于或接近能提供最小停车视距半径的曲线路

段。

3.0.3 凝冻路段 frozen section

由过冷水滴、雾滴与温度低于 0℃的路面碰撞冻结，路面抗滑性能大幅下降，

影响行车安全的路段。

3.0.4 多雾路段 foggy section

常发能见度小于 200m浓雾的路段。

3.0.5 事故多发路段 accident prone section

一般指近 3年内，发生多起交通事故或事故损害后果极其严重，有一定事故

规律特点的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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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殊路段分级与调研

4.1一般规定

4.1.1 应结合道路条件、交通条件、地形条件、气候环境条件、管理养护数据、

路网条件以及在役公路事故统计数据等，对特殊路段进行合理分级。

条文说明：

应充分分析道路条件（平纵横指标、互通桥隧构造物分布、桥隧比等）、交

通条件（交通量、服务水平、交通组成、运行车速等）、地形条件（边坡高度、

路侧重要建筑物、邻/跨江河湖泊等）、气候环境条件（雨雾冰雪等天气、中分

带/路侧植被等）、所处路网条件以及公路事故统计数据等，进行合理分级。

交通事故主要分析事故原因、事故频发路段。鉴别事故频发路段经常采用的

简单可行方法有事故数和事故率标准判定法。

4.1.2 根据排查评估结果，将山区公路特殊路段安全设施按提升优先顺序分类，

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分为“Ⅴ、Ⅳ、Ⅲ、Ⅱ、Ⅰ”类，小半径曲线路段、凝冻路段、

多雾路段各分为“Ⅳ、Ⅲ、Ⅱ、Ⅰ”类，可据此制定提升措施，其中 I级安全设施

提升紧迫程度最低。

4.1.3路段提升前应做好充分准备，主要包括成立特殊路段安全通行能力提升

工作小组，制定工作计划；资料收集；现场勘察，必要时开展检测或试验工作；

沟通咨询等。

4.2提升路段分类

4.2.1 连续长陡下坡路段根据平均纵坡及所对应坡长，按表 4.2.1-2划分为五个

等级。

表 4.2.1-1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连续长陡下坡的平均坡度与连续坡长

平均坡度（%） <2.5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连续坡长（km） 不限 20.0 14.8 9.3 6.8 5.4 4.4 3.8 3.3

相对高差（m） 不限 500 450 330 270 240 220 21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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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2 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分级标准

公路等级
判定标准

等级
事故指标 线形指标 货车比例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任意 3km范

围近 3年内

发生 3起及

以上涉及货

车 制 动 失

效、货车轮

鼓起火、货

车超速的死

亡事故。
【注】

平均坡度和连续坡长大于表4.2.1-1对应指标。 — Ⅴ

二级公路 任意3km平均坡度大于5.5%。 — Ⅳ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平均坡度和连续坡长小于或等于表4.2.1-1对
应指标，但总坡长大于3km、平均坡度大于

3%，且平均坡度与连续坡长乘积大于165。
— Ⅲ

二级公路

任意3km平均坡度小于或等于5.5%，但总坡长

大于3km、平均坡度大于3%，且平均坡度与连

续坡长乘积大于165。
— Ⅱ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 平均坡度和连续坡长大于表4.2.1-1对应指标。货车自然数

车型比例大

于20%。

Ⅰ
二级公路 — 任意3km平均坡度大于5.5%。

注：无法获得货车制动失效事故数据时，可按“任意3km范围近1年内发生3起及以上涉及

货车的死亡事故”执行。

条文说明：

事故指标的分级标准不同于《提升公路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安全通行能力专项

行动技术指南》，增加了货车轮鼓起火、货车超速引发的死亡事故。货车下坡过

程中刹车性能逐渐丧失，受限于线形条件与周边车辆的交互作用，货车会在制动

失效前发生起火、超速等事故，该结论也得到了贵州省 11条连续长陡纵坡路段

连续 5年交通事故数据的支持。

4.2.2 根据圆曲线半径与设计速度，小半径曲线路段按表 4.2.2划分为四个等级。

表 4.2.2 小半径曲线路段分级标准

设计车速

（km/h）
120 100 80 60 40 等级

圆曲线半径

（m）

R≤1000 R≤700 R≤400 R≤200 R≤100 Ⅳ

1000＜R≤
1320

700＜R≤
880

400＜R≤
485

200＜R≤
240

100＜R≤
135

Ⅲ

1320＜R≤
1635

880＜R≤
1060

485＜R≤
570

240＜R≤
285

135＜R≤
170

Ⅱ

1635＜R≤
1950

1060＜R≤
1245

570＜R≤
660

285＜R≤
330

170＜R≤
210

Ⅰ

注：1.位于凝冻路段或桥隧相连路段或货车自然车比例大于 20%时，宜在原标准的基础

上提高一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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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弯道起点前 500米至弯道终点后 500米路段范围内，近 3年发 3起及以上涉及弯

道倾覆或与对向车辆碰撞的死亡事故，宜在原标准的基础上提高一个等级。

3.路段等级提高次数不叠加，仅提高一次。

条文说明：

圆曲线最小半径是以汽车在曲线上能安全而又顺适地行驶为条件确定的，所

产生的离心力等横向力不超过轮胎与路面的摩阻力所允许的界限。本指南在确定

小半径曲线路段划分主要考虑横向力系数、小半径曲线路段视距等因素。

表中Ⅳ级对应的半径为《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2017）给出的圆

曲线最小半径一般值。Ⅰ级对应半径的高值，为最严格条件下，路侧可为小客车

提供满足停车视距的圆曲线半径的最小值，其中设计速度 40km/h对应的半径，

采用 1.5倍停车视距计算得到。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右偏的圆曲线半径采用《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2017）中规定的圆曲线最小半径一般值能满足小客车对停车视距的要求，左

偏圆曲线采用圆曲线最小半径一般值时，既不能满足小客车停车视距最小值，也

不能满足货车停车视距的要求。在制定小半径曲线路段安全提升措施时，应着重

提升圆曲线不满足停车视距的路段设施。

4.2.3 凝冻路段根据近 3年，年平均凝冻天数、凝冻持续时间按表 4.2.3划分为

四个等级。

表 4.2.3 凝冻路段分级标准

年平均凝冻天数（天） 凝冻持续时间（天） 等级

＞30 / Ⅳ

15~30
≥5 Ⅳ

＜5 Ⅲ

7~14
≥3 Ⅲ

＜3 Ⅱ

1~6 / Ⅰ

注：1.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凝冻路段长度大于 5km，二级公路凝冻路段长度大于 3km，

宜在原标准的基础上提高一个等级。

2.位于小半径曲线路段或多雾路段或桥隧相连路段时，宜在原标准的基础上提高一

个等级。

3.路段等级提高次数不叠加，仅提高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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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凝冻等级划分根据贵州省 1961～2019年贵州省平均凝冻过程结束终日时间

序列、贵州省公路凝冻天气统计数据，及现有《冰冻天气等级》( GB 43 /T 34297

－2017)、《贵州省凝冻灾害等级》( DB 52 /T 652－2010)等相关标准，综合确定。

贵州省高速公路易凝冻路段年平均凝冻天数最长有 60天，普通公路易凝冻路段

年平均凝冻天数最长有 70天，分析路段年均凝冻天数的累计占比，结合凝冻持

续时间，综合确定了凝冻路段分级标准。

4.2.4 多雾路段根据路段近 3年平均雾天天数，能见度情况，按表 4.2.4划分为

四个等级。

表 4.2.4 多雾路段分级标准

年平均雾天天数（天） 能见度（m） 等级

＞30

＜200

Ⅳ

20~30 Ⅲ

11~19 Ⅱ

1~10 Ⅰ

注：1.位于小半径曲线路段或凝冻路段或桥隧相连路段时，宜在原标准的基础上提高一

个等级。

2.设计速度大于等于 80km/h的公路，雾天能见度小于 100m的天数大于 5天，雾天

能见度小于 50m的天数大于 3天；设计速度小于 80km/h的公路，雾天能见度小

于 50m的天数大于 5天，雾天能见度小于 30m的天数大于 3天时，宜在原标准

的基础上提高一个等级。

3.路段年平均突发团雾大于等于 3天，宜在原标准的基础上提高一个等级。

4.路段等级提高次数不叠加，仅提高一次。

条文说明：

《雾天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控制条件》（GB/T 31445—2015）中将能见度 30m，

50m，100m，200m作为交通控制等级的划分依据，本指南多雾路段取能见度 200m

作为雾天的判定依据，并结合贵州省雾天发生数据综合确定雾天分级指标。目前

无普通公路雾天安全控制的相关标准，考虑到贵州省普通公路雾天天气统计数据

较少，且车速相对较慢，因此本指南主要根据贵州省高速公路雾天发生数据，按

约 25%，50%，75%的年雾天发生频次占比，划分多雾路段等级，并结合路段突

发团雾情况，适当提高提升标准等级。多雾路段分级标准适用于高速公路、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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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二级公路及其他公路可按需参照表 4.2.4划分多雾路段等级。

4.3路段调研

4.3.1 提升路段资料收集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特殊路段施工图或竣工图。

2 特殊路段竣工验收中与特殊路段运行安全相关的资料。

3 特殊路段日常养护维修、检测、监测资料，包括交通安全设施或交通安全

隐患整改记录、安全运营需求、安全管理措施的效果。

4 特殊路段交通量相关资料：包括年平均交通量、日平均交通量、车型比例

等，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宜包含车辆的轴数。

5 在役公路近 3~5年交通事故统计资料。

6 特殊路段近 3~5年的气象数据。

7 其他与特殊路段安全通行能力提升有关的资料。

8 数据收集与现场调查排查表格见附录 A。

条文说明：

通过走访有关部门及现场调查，收集交通事故、运行速度、公路设计要素指

标、路侧条件、交通量及气象条件、现有交安设施设置情况等资料。

1 公路设计要素指标数据主要包括：公路几何设计要素（平曲线半径、竖曲

线半径、纵坡、路基宽度等）、平面图、纵断面图、标准横断面图、路面结构图

等。勘察资料是为了获得路侧环境信息。

2 对于通车运行时间少于 3年（包括 3年）的特殊路段，收集其自正式通车

以来的交通量相关资料，对于通车运行时间长于 3年的，可以仅收集近 3~5年的

流量资料。

3 交通事故数据主要包括：按路线汇总的交通事故数据（近 3~5年），事故

数据信息应包含事故时间、事故地点、照明条件、天气情况、能见度、道路线形、

路面状况、在道路横断面位置、路口路段类型、事故认定原因、事故形态、事故

类型、伤亡人数等。对于通车运行时间少于 3年（包括 3年）的特殊路段，收集

其自正式通车以来的交通事故相关资料，对于通车运行时间长于 3年的，可以仅

收集近 3~5年的交通事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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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勘察调研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着重对特殊路段的线形条件，机电设施、交通标志、标线、防护设施、

视线诱导设施的设置情况开展现场勘察。

2 应现场勘察路侧环境，尤其是路侧环境敏感区。

3 应进行实地驾驶调研，重点观测运行环境复杂路段的视距；必要时，可进

行现场速度观测。

4 走访公路养护管理部门、路政部门、交警部门等部门，调研公路运行情况、

交通事故主要原因、交通事故多发路段和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情况。

5 宜开展社会调研，主要调研运行需求、交通安全设施的效果，以及对安全

改善的建议等。

条文说明：

路侧环境资料应包括是否存在悬崖、深谷、环境敏感点、村镇密集区、高速

铁路、高压输电塔、危险品储藏仓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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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连续长陡下坡路段

5.1一般规定

5.1.1 公路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安全通行能力提升，应综合采取交通管理措施和

工程技术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Ⅳ、Ⅴ类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应采取交通管理措施与工程技术措施并重的方

案；

2 Ⅱ、Ⅲ类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应以交通管理措施为主，并设置必要的工程技

术措施；

3 Ⅰ类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应核查并完善交通管理措施。

条文说明：

连续长陡下坡路段的安全通行能力提升涉及多方面因素、多个专业技术领域

和多个行业管理部门（如图 5-1所示），甚至与社会和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均有关

联。尽管从表面上看连续长陡下坡路段的运行安全问题是由公路行业衍生出的工

程技术问题，但其实质是近年来中国交通运输行业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

下道路使用者不断提升的需求和道路基础设施供给能力、道路使用者总体素养之

间的矛盾产物。因此，为从根本上解决连续长大下坡路段的运行安全问题，需要

集社会之力从多个维度入手，多方面提升。

图 5-1 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安全通行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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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交通管理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应结合交通事故致因，强化驾驶行为与车

辆的路面管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利用坡顶服务区、停车区、收费站、治超站等场区，加强对重型货车及驾

驶员的管理。

2 通过区间测速与单点限速加强速度管理，限速值应综合考虑货车载重、道

路条件、气候环境等因素确定。

3 利用货车车载终端设备、手机等手持终端设备、可变信息标志、路旁广播、

交通广播、公共信息终端等设备，加强连续长陡下坡路段交通管理信息发布措施。

条文说明：

根据调查，连续长陡下坡路段交通事故率明显高于一般路段，《公路路线设

计规范》(JTG D20-2017)指出，我国目前货运主导型车辆仍为 6轴铰接列车，其

功重比为 5.2kw/t，美国 AASHTO规范给出的货运主导车型功重比为 8.3kw/t，也

就是说发动机功率增大了 3~4倍，但总质量却增大到 6~7倍，最终整体性能—“功

率重量比”却明显降低了约 40%以上。因此，重型车辆在连续长陡下坡路段行驶

时，若要保持行驶速度均衡，刹车毂必须较长时间地、连续地进行制动，轮毂和

轮胎产生的热量很大，一方面使得刹车毂出现热衰退现象，制动效能迅速降低；

另一方面使得轮胎爆破，导致严重交通事故发生。显然车辆原因是连续长陡下坡

路段交通事故多发的主要致因。

根据典型连续长陡下坡路段事故案例的分析结果，连续长陡下坡路段交通事

故发生的原因大多为人为因素，部分货车驾驶员追求经济利益，常违规操作，超

速、超载，并且长时间疲劳驾驶。因此，除了对重型车辆进行管理外，交通管理

部门还应加强对驾驶员的安全教育，提高其安全意识。

5.1.3 工程技术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合交通管理措施，完善既有的工程技术措施。

2 核查视距视区、路面抗滑、防护能力等关键指标，对不满足技术规范要求

的路段采取针对性措施。

3 综合考虑道路线形与事故特征、路侧地形条件、桥隧结构物位置以及视距

要求等因素，论证货车停车区（点）与避险车道设置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4 综合考虑连续长陡下坡路段的线形指标与结构物设置情况，优化和提升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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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长陡下坡路段（一般路段、小半径曲线段、隧道出入口段与特大桥梁段）的交

通标志、标线、视线诱导及警示设施。

5 从系统安全的角度对连续长陡下坡路段的交通安全设施进行多维一体化

设计与全面提升。

条文说明：

2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与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我国的技术标准不

断更迭，尤其是早期建设的公路。针对交通安全设施品质提升时，应该按照最新

的技术标准还是建设期的技术标准，业界一直存在争议，美国路面重修、公路修

复和改建（3R，resurfacing, restoration, and rehabilitation）项目实施时，早期修建

的公路按照建设期标准执行。

5 连续长陡下坡路段的交通安全设施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子系统，需要进行统

筹考虑，应分别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分析行车安全需求，从系统安全的角度对

连续长陡下坡路段进行多维一体化设计。在时间维度上，重点协调运行初期和远

期的安全需求；在空间维度上，重点考虑路段横向、纵向和立面上的安全需求，

以及不同空间方位上设施之间的协调统一。

5.1.4 应按照坡前上游路段、坡顶起始路段、坡中路段和坡底路段四个区段，

分段采取交通管理措施和工程技术措施。连续长陡下坡路段的分段应符合表

5.1.4的规定。

表 5.1.4 连续长陡下坡路段量化划分标准

区段描述 安全特性描述

坡前上游路段 连续长陡下坡路段起点前 2km范围。

坡顶起始路段
货车位于该区域时制动器温度通常小于 200℃，制动器失效

可能性较小。

坡中路段
货车位于该区域时制动器温度通常超过 200℃但小于 260℃，

制动器有可能失效。

坡底路段
货车位于该区域时制动器温度通常超过 260℃，制动器失效

的可能性较大。

注：坡顶起始路段、坡中路段、坡底路段的判定可以采用实测货车制动器温度的方式，

也可以根据经验模型进行预测。

条文说明：

综合国内外标准与研究，国际上目前公认的轮毂温度分界点为 20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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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学者提出了 200℃与 300℃的分界标准，但是超过 300℃已经无可用措施，

因此，在确定路段范围时仍采用 200℃、260℃的分界标准。

连续长陡纵坡路段的量化划分标准既可以根据货车下坡时温度传感器实测

的数值，也可以采用预测模型进行计算。美国联邦公路局开发的坡道严重程度分

级系统（Grade Severity Rating System-GSRS）是到目前为止运用最广泛的分析工

具，可以计算出下坡过程中各个位置的制动器温度，该模型也被国际道路协会采

用。近年，我国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根据我国货车实际情况建立了制动鼓温升模

型，或对 GSRS 系统模型修订校准，在没有相关轮鼓温度预测模型时，可采用

GSRS系统推荐的模型，通过轮鼓温度的预测数值确定连续长陡下坡路段的坡顶

起始路段、坡中路段、坡底路段。

5.1.5 应结合事故情况、平纵线形、路侧条件、车辆组成等因素，论证改善或

增设避险车道与货车停车区（点）等工程技术措施的可行性，以及护栏改造的必

要性。

5.2交通管理措施

5.2.1 公路连续长陡下坡路段的交通管理措施的选用，应按表 5.2.1执行。

表 5.2.1 公路连续长陡下坡路段交通管理措施表

分段 提升建议
类别

V IV Ⅲ Ⅱ Ⅰ

坡前上游路段

①货车车况自检区 □ □ △ △ -

②宣传教育 □ □ △ △ -

③风险提示 ☆ ☆ □ □ △

④路况描述标志 ☆ ☆ □ △ △

⑤区间测速（开始） ☆ ☆ □ □ △

坡顶起始路段

①速度管理标志 ☆ ☆ ☆ ☆ □

②监控摄像机（带车牌识别） ☆ □ △ △ -

③电子警察（限速、车道管理） ☆ ☆ □ □ -

坡中路段

① 速度管理标志 ☆ ☆ ☆ ☆ □

②监控摄像机（带车牌识别） ☆ □ △ △ -

③电子警察（限速、车道管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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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1

分段 提升建议
类别

V IV Ⅲ Ⅱ Ⅰ

坡底路段

① 速度管理标志 ☆ ☆ ☆ ☆ □

② 区间测速（结束） ☆ ☆ □ □ △

③监控摄像机（带车牌识别） ☆ □ △ △ -

④电子警察（限速、车道管理） ☆ ☆ □ □ -

注：表中带“☆”的措施为应选措施，带“□”的措施为宜选措施，带“△”的措施为

可选措施，带“-”为不需选用的措施。

5.2.2 货车车况自检区可借助现有服务区、停车区改造进行。可设置“货车车

况自检区”的指示标志。

条文说明：

不同于《提升公路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安全通行能力专项行动技术指南》，本

条提出设置货车车况自检区，而不是对货车车况进行检查。区别的原因是本指南

属于技术指南，车况检查属于管理范畴。

货车车况自检区不同于检查站。检查站是指按照省公安厅统一规划，在高速

公路、国道、省道省际重要进出口设置的用于承担查缉查控、路面交通管理的检

查设施和人员驻地；包括常设检查站和临时检查站；实施车辆检查的主要部门由

交通运输、公安部门组成，一般道路上主要执行人员为交警。

货车车况自检区是供货车驾驶员在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前自行检查货车车况

的区域，包括制动、转向、灯光等涉及行车安全的装置。货车车况自检区为服务

区、停车区内的货车停车位划出的区域，为了从意识与行动上引起货车驾驶员的

足够重视，将该区域称为货车车况自检区。配置货车车况检查的区域属于主动安

全措施，是否进行检查取决于驾驶员的个人意愿。

5.2.3 宣传教育与风险提示可通过在服务区或停车区进行广播喇叭循环播放或

在路侧设置安全标语等方式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避免将广播喇叭或安全标语设置于连续长陡下坡的事故多发路段、桥隧

路段、小半径曲线路段。

2 路侧广播喇叭应能使按限制速度行驶的驾驶员获知完整的广播信息，宜连

续设置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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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路侧安全标语应设于禁令标志后，且间距应大于视认距离。

4 安全标语的背景颜色不应采用《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2）规

定的禁令、警告、指路标志的底色。

5 宣传教育与风险提示的内容宜包括连续长陡下坡的坡长、坡度、结构物等

线形特征、风险警示和安全操作等。

条文说明：

广播喇叭一般设置于服务区或者停车区，因为连续长陡下坡路段的广播较长，

设在路侧会导致驾驶员对广播信息听不完全。连续长陡下坡路段的坡顶可以设置

安全标语，有一些地区也会在边坡、上跨桥侧面设置安全标语，安全标语的设置

目前没有相关规范。

5.2.4 对于沿线交通安全附属设施大于或等于 3处的连续长陡下坡路段，服务

区与停车区内宜设置路况描述标志，标示出连续长陡下坡的具体位置、坡长及平

均坡度、停车区、避险车道、休息区、加水点等设施的分布地点，如图 5.2.4所

示。

图 5.2.4 连续长陡下坡路况描述标志

条文说明：

该标志设置于服务区与停车区内，不能设置于路侧，为进入服务区与停车区

休息的驾驶员提供整个连续长陡下坡路段的整体状况与交通安全附属设施的设

置信息，让货车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做到心中有数，安全通过连续长陡下坡路段。

您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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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区间测速系统设置在坡顶起始路段 500米范围内，以控制车辆下坡速度。

区间测速结束位置设置在坡底附近。连续长陡下坡路段设有服务区、停车区的，

宜在服务区、停车区出入口设置监控摄像机。

条文说明：

区间测速系统的设置由交管部门实施。调研过程中，驾驶员均反映区间测速

系统可以有效地控制货车下坡的速度，是非常有效的管理措施。实际调研时，对

于连续长陡下坡路段限速区间内存在服务区、停车区的，驾驶员仍然会快速下坡，

并在服务区、停车区休息，达不到区间速度管控的目的，因此，区间测速系统应

与服务区、停车区出入口联动，进行区间测速时，分长下坡区间测速起点至服务

区或停车区前、服务区或停车区出口至长下坡区间测速终点，未进入服务区或停

车区的车辆不受此限。

5.2.6 速度管理标志包括建议速度标志、限速标志。限速标志包括分车型限速

标志、分车道限速标志、分车型分车道组合限速标志、分时段限速标志和特殊天

气限速标志。速度管理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车型建议速度标志适用于 10km以上且重载货车比例超过 30%的连续长

陡下坡。

2 坡中路段、坡底路段的小半径平曲线路段、隧道、桥梁、互通立交、平面

交叉及村镇前，可根据连续长陡下坡路段的整体限速方案，适当增设建议速度标

志。

条文说明：

1 下坡方向车型比例采集时，统计的是重载货车的比例，空载货车不计。

2 对《山区公路隧道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技术指南》规定了隧道路段建

议速度标志设置规定的，按《山区公路隧道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技术指南》

的规定执行。本条根据《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JTG/T 3381-02—2020）第

6.3.1至第 6.3.7条的规定，结合连续长陡下坡路段高风险点位制定。本条列出的

点位，均为速度会发生波动的位置，并未要求上述各点必须设置建议速度标志，

需要根据整个连续长陡下坡路段的限速标志设置位置、事故多发位置共同确定。

5.2.2至 5.2.6条仅针对不同于《提升公路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安全通行能力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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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行动技术指南》的条款进行规定，未规定的条款，按《提升公路连续长陡下坡

路段安全通行能力专项行动技术指南》实施。

5.3工程技术措施

5.3.1 公路连续长陡下坡路段的工程技术措施的选用，应按表 5.3.1执行。

表5.3.1 公路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工程技术措施表

分段 提升建议
类别

V IV Ⅲ Ⅱ Ⅰ

坡前上游

路段

①连续长陡下坡预告标志 ☆ ☆ □ □ △

②可变信息标志 ☆ △ △ △ -

③加水点 ☆ ☆ □ □ △

坡顶起始

路段

①长陡下坡标志 ☆ ☆ ☆ ☆ ☆

②货车低挡下坡等告示标志 ☆ ☆ □ □ △

③加水点 ☆ ☆ □ □ △

坡中路段

①长陡下坡余长标志 ☆ ☆ □ □ △

②可变信息标志 ☆ △ □ □ -
③结构物或低限指标路段警告

标志及路面减速设施
☆ ☆ ☆ ☆ ☆

④轮廓标 ☆ ☆ □ △ -

⑤防眩设施 ☆ ☆ □ △ -

⑥货车停车区（点） □ △ △ △ -

⑦车距确认标志标线 □ △ △ △ -

⑧护栏 设置要求见5.3.4条第8款

⑨增设或改造避险车道 设置要求见5.3.4条第9款 -

⑩货车制动安全预警系统 △ △ - - -

坡底路段

①结构物或低限指标路段警告

标志及路面减速设施
☆ ☆ ☆ ☆ ☆

②长陡下坡结束标志 ☆ ☆ ☆ ☆ ☆

③轮廓标 ☆ ☆ ☆ □ △

④防眩设施 ☆ ☆ ☆ □ △

⑤坡底主线收费站改造 ☆ ☆ □ □ △

⑥护栏及防撞端头 设置要求见5.3.5条第4款

⑦增设或改造避险车道 设置要求见5.3.4条第9款 -

注：表中带“☆”的措施为应选措施；带“□”的措施为宜选措施，带“△”的措施为

可选措施，带“-”为不需选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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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坡前上游路段采用的工程技术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的连续长陡下坡预告标志应设在坡顶前 2km或 1km

处，设计速度高的取远距离，设计速度低取近距离。二级公路的连续长陡下坡预

告标志应设在坡顶前 500m。连续长陡下坡标志的版面如图 5.3.2所示。

图 5.3.2 连续长陡下坡预告标志

2 坡前上游路段设有服务区或停车区的，连续长陡下坡坡顶起始路段可变信

息标志设于服务区或停车区前适当位置。

3 综合服务区或停车区的分布，在坡前上游路段设置加水点。

5.3.3 坡顶起始路段采用的工程技术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长陡下坡标志宜设置在连续长陡下坡坡顶处，版面如图 5.3.3-1所示。

图 5.3.3-1 长陡下坡标志

2 货车抵挡下坡告示标志应设于长下坡标志后的适当位置。版面如图 5.3.3-2

所示。

图 5.3.3-2 货车低挡下坡标志

3 综合服务区或停车区的分布，在坡顶起始路段设置加水点。坡前上游路段

已经设置的，不应重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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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坡中路段采用的工程技术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长陡下坡余长标志设于 10km以上的连续长陡下坡坡中路段适当位置。长

陡下坡余长标志与长陡下坡标志的距离宜大于 4km，连续长陡下坡余长标志间的

距离宜为 3-4km。设有紧急避险车道的连续长陡纵坡，宜在避险车道前适当位置

重复设置。版面如图 5.3.4-1所示。

图 5.3.4-1 长陡下坡余长标志

2 对连续长陡下坡路段设有多个避险车道时，坡中路段可变信息板设于第一

个紧急避险车道前 3km。

3 结构物路段警告及路面减速设施按《山区公路隧道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

升技术指南》的规定进行提升，低限指标路段警告标志及路面减速设施按本指南

第 6章进行提升。减速振动标线不宜过量设置，对于分车型管理的连续长陡下坡

路段，宜仅设置于货车通行的车道。

4 高速公路与一级公路半径不大于 1000m的圆曲线路段，二级公路半径不

大于 600m的圆曲线路段，适当加密轮廓标，设置间距可取 16m，具体可按本指

南 6.3.5节进行提升。圆曲线路段护栏立柱上可贴反光膜，沿行车道方向右侧为

黄色，左侧为红色。

5 夜间货车交通量交大时，凹形竖曲线路段适当提高防眩设施高度与遮光角。

6 应根据连续长陡纵坡路段货车的事故率论证货车停车区设置的必要性，从

工程技术、经济代价、环境影响等方面论证服务设施设置或改造的可行性。

7 连续长陡下坡路段货车追尾事故高发的，在直线路段设置车距确认标志和

标线。

8 急弯路段、连续急弯路段、陡坡接急弯路段的中央分隔带护栏防护等级应

结合现场情况合理升级。急弯路段、连续急弯路段、陡坡接急弯路段同时为高填

方路段时，路侧护栏防护等级应结合现场情况合理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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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避险车道增设或改造应按照《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

《提升公路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安全通行能力专项行动技术指南》等相关规定执行，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高速公路或一级公路应进行四级预告，即 2km、1km、500m、入口预

告标志；二级公路应进行三级预告，即 1km、500m、入口预告标志。

（2）紧急避险车道适当位置设置施救程序告示标志，见图 5.3.4-2。

（3）在紧急避险车道止点后主线适当位置设置下一紧急避险车道预告标志，

如图 5.3.4-3。

图 5.3.4-2 施救程序标志 图 5.3.4-3 下一紧急避险车道预告标志

条文说明：

9 下一紧急避险车道预告标志设置于避险车道止点后，以避免对当前避险车

道的引导造成干扰。具体的主线位置受主线交通标志、监控设施、交通管理设施

布设位置的影响，因此，本条未规定具体的设置位置，而是提出灵活性的设计要

求，避免限定了具体位置后，现场缺乏布设条件而造成原有设施改移。设置下一

避险车道预告标志时，建议在上一避险车道止点后及时设置，以利于货车驾驶员

及时了解路况。

图 5.3.4-4的下一紧急避险车道预告标志适用于高速公路，应用于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时，按照公路等级，调整标志的底色。

5.3.5 坡底路段采用的工程技术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物或低限指标路段警告标志及路面减速设施、轮廓标、防眩设施、增

设或改造避险车道的设置按 5.3.4条第 3款、第 4款、第 5款与第 9款执行。

2 长陡下坡结束标志设于连续长陡下坡坡底适当的位置，版面如图 5.3.5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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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5 长陡下坡结束标志

3 主线收费站不应设于坡底路段。当受条件限制需设置时，应充分进行交通

安全论证，并提出针对性安全处置措施。

4 主线出口三角端缓冲设置宜在《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

的基础上提高一个等级。路侧护栏与中央分隔带护栏应按本指南 5.3.4条第 8款

执行。

条文说明：

5.3.2至 5.3.5条仅针对不同于《提升公路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安全通行能力专

项行动技术指南》的条款进行规定，未规定的条款，按《提升公路连续长陡下坡

路段安全通行能力专项行动技术指南》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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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半径曲线路段

6.1一般规定

6.1.1 小半径曲线路段应综合考虑道路条件、交通条件、地形条件等因素，进

行交通安全分析。

6.1.2 在役公路应根据车辆进入弯道前的运行速度，科学合理地设置安全设施。

6.1.3 小半径曲线路段应进行超高、视距核查。

6.1.4 设施的设置应充分体现连续、协调、逻辑性强的原则，适应小半径曲线

路段对车辆行驶轨迹诱导的特殊需要。

6.1.5 方案设计应重点关注小半径曲线路段与连续长陡下坡、隧道（群）、桥

梁、平面交叉、村镇人口密集区等路段的重合区段。

6.2 交通管理措施

6.2.1 小半径曲线路段的交通管理措施的选用，应按表 6.2.1执行。

表 6.2.1 小半径曲线路段交通管理措施表

设施种类 设施名称或措施
小半径曲线等级

Ⅳ Ⅲ Ⅱ Ⅰ

限速测速设施
限速设施 ☆ □ △ -

测速设施& ☆ △ △ -

其他设施 摄像机（带事件检测）& ☆ □ △ △

注：“☆”：应设；“□”：宜设；“△”：可设；“-”：不做要求。

&——二级公路该项措施的配置执行严格程度降低一个等级。

6.2.2 限速减速设施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在进入小半径曲线路段前适当位置设置车速反馈标志或测速系统，且不

得影响公路停车视距。

2 结合小半径曲线路段前后限速方案及交通条件，开展资料收集与现场调查

工作，合理确定小半径曲线路段限速方案包括限速值、限速区段。货车限速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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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超过设计速度取值。具体调查与设计方法参照《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

（JTG/T 3381-02）。

条文说明：

在役公路应注意核查限速区域内限速值与道路实际运行条件的适宜程度，及

时对不合理限速进行调整，可采用工程研究方法确定合理限速值，需收集数据包

括占有优势交通组成的速度、事故数据、交通量、公路线形和公路路侧状况。

6.2.3 其他设施

小半径曲线路段宜设置全程监控，实现小半径曲线路段监控全覆盖，摄像机

应具备视频事件检测功能，Ⅱ级以上小半径曲线路段宜采用无盲区监控。

6.3 工程技术措施

6.3.1 小半径曲线路段工程技术措施的选用，应按表 6.3.1执行。

表 6.3.1 小半径曲线路段工程技术措施表

设施种类 设施名称或措施
小半径曲线等级

Ⅳ Ⅲ Ⅱ Ⅰ

预告/告示设施

预告信息标志& ☆ △ - -

起点信息标志 ☆ □ △ -

可变信息标志& ☆ □ △ -

减速设施 减速标线 ☆ □ △ △

被动防护设施
中央分隔带护栏加强 ☆ □ □ △

路侧护栏加强 ☆ □ △ -

视线诱导设施与

警示设施

轮廓标加密 ☆   △

线形诱导标 ☆ □ □ △

凸面镜* ☆  △ -

鸣喇叭标志*  △ - -

开挖视距台 □ □ △ △

警示设施 ☆ □ △ -

防眩设施 防眩设施加强
◎

☆ □ △ -

注：“☆”：应设；“□”：宜设；“△”：可设；“-”：不做要求。

&——二级公路该项措施的配置执行严格程度降低一个等级。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不采用该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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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高速公路、一级公路采用该项措施。

6.3.2 预告/告示标志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计车速大于等于 60km/h的公路，在小半径曲线路段前适当位置设置小

半径曲线路段急弯预告标志，1km预告标志版面如图 6.3.2-1所示。

图 6.3.2-1 小半径曲线路段急弯预告标志

2 设计车速大于等于 60km/h的公路，在小半径曲线路段起点前适当位置设

置小半径曲线路段急弯减速提醒标志，版面如图 6.3.2-2所示。

图 6.3.2-2 小半径曲线路段急弯减速提醒标志

3 设计车速小于 60km/h的公路，不设置小半径曲线路段急弯预告标志，当

满足“《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2）”的急

弯路标志设置要求时，应设置急弯路标志，可与建议速度标志联用。

4 设计车速小于 60km/h的公路，当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2）”中规定的反向急弯、连续急弯判定条件的，应

设置反向弯路标志、连续弯路标志。当连续弯路总长度大于 500m时，宜重复设

置连续弯路标志。

5 在小半径曲线路段前方设置可变信息标志，用于动态发布交通运行状态、

交通管控信息等。

6.3.3 减速设施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在小半径曲线路段上游设置不小于 200m的减速标线，

结合小半径曲线路段长度，可在小半径曲线路段中间段设置减速标线。可采用纵

向减速标线、横向减速振动标线或彩色防滑减速标线。



小半径曲线路段

25

2 二级公路在小半径曲线路段前适当范围内设置减速标线，结合小半径曲线

路段长度，可在小半径曲线路段中间段设置减速标线。可采用横向减速振动标线

或彩色防滑减速标线。

6.3.4 防护设施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小半径曲线路段事故频发时，中央分隔带护栏在《公

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2017）“表 6.2.3中央分隔带护栏防护

等级选取”的基础上提高 1个防护等级，可采用分设式混凝土护栏；圆曲线外侧

护栏应在《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2017）表 6.2.2-1“路侧护

栏设置原则及防护等级选取条件”的基础上提高 1个防护等级。

2 二级公路小半径曲线路段事故频发时，设计速度大于 60km/h的小半径曲

线路段护栏，应在《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2017）表 6.2.2-1“路

侧护栏设置原则及防护等级选取条件”的基础上提高 2个防护等级；设计速度小

于等于 60km/h的小半径曲线路段护栏应在《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2017）表 6.2.2-1“路侧护栏设置原则及防护等级选取条件”的基础上提高 1

个防护等级。

3 路段事故频发的判定参照本指南 9.2.6条第 1款。

条文说明：

若小半径曲线路段防护设施已按照《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2017）有关要求作出相应提升，并已满足上述规定，不重复叠加护栏防护

等级。弯道护栏等级的提升，应在进入弯道前的适当位置完成衔接过渡。

6.3.5 视线诱导设施与警示设施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轮廓标可根据路段通行条件适当加密，曲线路段设置间距不宜大于表

6.3.5-1的规定。

表 6.3.5-1 曲线路段轮廓标设置间距

曲线半径

（m）
60~89 90~179 180~274 275~374 375~999 1000~1999 ≥2000

设置间距

（m）
8 12 16 24 32 40 48

（1）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全线应连续设置轮廓标，二级公路在视距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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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数或车道宽度有变化、小半径曲线和连续小半径曲线陡坡、易发生冲出路侧

事故等路段，宜结合其他安全处置设施在路线两侧连续设置。

（2）小半径曲线路段附着式轮廓标可采用双层设置形式。

（3）在设置轮廓标的基础上，可辅助设置其他形式的轮廓显示设施，如在

护栏立柱上粘贴反光膜等。

条文说明：

双层轮廓标设置于波形梁护栏时，两波形梁护栏板可采用凹槽-波形梁护栏

板上部，或三波形梁护栏板第一、第二凹槽的形式，轮廓标附着于其他形式护栏

时参考使用。单层轮廓标在夜间高速行驶的情况下易造成驾驶员对空间形式的误

判，轮廓标与夜间环境的亮度对比度差异可能导致对驾驶员视觉感官的影响和对

视距的破坏。增加轮廓标的层次，可以调整人眼的视觉错觉，增强整体视认性、

改善车辆轮迹和降低行驶速度，让驾驶员更准确地判断道路线型，并察觉路缘石

和护栏的精确空间位置。

2 曲线半径外侧设置线形诱导标，设置间距可参考表 6.3.5-2。

表 6.3.5-2 线形诱导标设置间距 S取值表

设计速度

（km/h） 40 60 80 100 120

曲线半径（m） 100 200 400 700 1000

最大设置间距

（m）
20 37 55 80 105

加密设置间距

（m）
14 26 38 56 65

注：1.表中最大设置间距来源于“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JTG D82—2017）7.5.5”
的有关规定。

2.相应设计速度下，线形诱导标设置间距不得大于表中给出的最大设置间距。

3.表中给出的曲线半径值为圆曲线最小半径一般值，当相应设计速度下路段的曲线

半径小于表中规定值，线形诱导标的设置间距宜采用不大于表中给出的加密设置

间距。

（1）视线诱导标的设置示意图如图 6.3.5-1所示，可用进入曲线前内侧边缘

线延长线确定 A点，第四块线形诱导标设置在 A点或 A点之前，保证视线内不

少于 3块视线诱导标，结合表 6.3.5-2，根据不同的设计速度与曲线半径确定设置

间距 S。在曲线上从第四块视线诱导标位置逆行车方向按间距 S依次设置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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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一块线形诱导标；在曲线上从第四块视线诱导标按间距 S顺行车方向依

次设置，直至曲线终点。第一块线形诱导标应位于曲线起点之前，最后一块应位

于曲线终点或越过曲线终点。

图 6.3.5 弯道线形诱导标设置方法示意图

（2）双车道公路弯道可并设两个方向的线形诱导标。

（3）设置线形诱导标后，可不再设置公路平面线形警告标志。

3 二级公路受障碍物遮挡视距不良，易发生避让不及造成的对向碰撞或冲出

路外事故的小半径曲线路段，可于该小半径曲线弯道外侧设置凸面镜，宜配合视

线诱导标一起使用。根据设计速度及弯道半径，公路用凸面镜直径宜选用 600mm、

800mm及 1000mm。

4 二级公路小半径曲线视距不良路段，宜结合事故数据设置鸣笛标志。

5 二级公路小半径曲线视距不良、易发生对向碰撞路段事故路段，在具备工

程经济的条件下可考虑开挖视距台。

6 小半径曲线路侧按照 0.5V~V（V为设计速度，以 m计）间距设置黄色闪

烁警示灯。闪烁警示灯光强应能白天和晚上自动调节，不应对行车造成眩光。

7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小半径曲线路段前后不短于 200m范围内车道边缘线

采用振动型标线，车道分界线采用实线，可采用振动型标线。

8 二级公路设计速度大于等于 60km/h的小半径曲线路段前后不短于 100m

范围内车道边缘线采用振动型标线，车道分界线采用实线，可采用振动型标线。

9 二级公路设计速度小于 60km/h的小半径曲线路段前不短于 50m范围内车

道边缘线采用振动型标线，车道分界线采用实线，可采用振动型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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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小半径曲线路段交通标线逆反射系数宜较普通路段提高 1级。

6.3.6 防眩设施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满足《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防眩设施设置要求的

路段为小半径曲线路段时，防眩设施应增加遮光角。

2 设置有超高的路段适当提高防眩设施高度。

3 防眩设施设置不得影响公路的停车视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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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凝冻路段

7.1一般规定

7.1.1 凝冻路段应综合考虑道路条件、交通条件、地形条件、交通管理要求等

因素，调研、收集、分析气象数据，科学合理地设置安全设施。

7.1.2 当凝冻路段与其他类型特殊路段重合时，应进一步加强综合分析论证，

合理设置安全设施。

7.1.3 方案设计应着重关注桥梁、隧道进出口、高海拔背阴、长大纵坡和超高

小半径曲线等路段。

7.2交通管理措施

7.2.1 凝冻路段交通管理措施的选用，应按表 7.2.1执行。

表 7.2.1 凝冻路段交通管理措施表

设施种类 设施名称或措施
凝冻等级

Ⅳ Ⅲ Ⅱ Ⅰ

监测/预
警设施

路面结冰监测系统& ☆ □ △ -

路面凝冰预警及自动化处置系统& □ □ △ -

其他设施
摄像机（带事件检测）& ☆ □ △ △

路侧有线广播& ☆ □  △

注：“☆”：应设；“□”：宜设；“△”：可设；“-”：不做要求。

&——二级公路该项措施的配置执行严格程度降低一个等级。

7.2.2 监测/预警设施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凝冻路段宜设置路面结冰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应满足《路面结冰监测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GA/T 1494）的规定。

2 凝冻路段可设置路面凝冰预警及自动化处置系统，应根据路段凝冻等级、

通行重要度及经济性，综合确定是否采取该项措施。

7.2.3 其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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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凝冻路段宜设置全程监控，实现凝冻路段监控全覆盖，摄像机应具备视频

事件检测功能，Ⅱ级以上凝冻易发路段宜采用无盲区监控。

2 可于摄像机立杆处同址设置有线广播系统，发布交通管控信息。

3 有线广播系统的设置还应满足本指南 5.2.3条第 1款、第 2款的要求。

7.3工程技术措施

7.3.1 凝冻路段工程技术措施的选用，应按表 7.3.1执行。

表 7.3.1 凝冻路段工程技术措施表

设施种类 设施名称或措施
凝冻等级

Ⅳ Ⅲ Ⅱ Ⅰ

告示设施
凝冻路段告示标志 ☆ ☆ □ △

可变信息标志& ☆ □ △ -

限速减速设施
彩色防滑减速标线 ☆ □ △ -

注意保持车距标志 ☆ □ △ -

注：“☆”：应设；“□”：宜设；“△”：可设；“-”：不做要求。

&——二级公路该项措施的配置执行严格程度降低一个等级。

7.3.2 告示标志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凝冻路段前方宜设置凝冻路段告示标志，标志版面见图 7.3.2。

图 7.3.2 凝冻路段减速提醒告示标志

2 在凝冻路段前方宜设置可变信息标志，用于动态发布交通管控信息及可变

限速等。

7.3.3 限速减速措施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凝冻路段前方宜设置彩色防滑减速标线。

2 宜在凝冻路段中间段设置注意保持车距标志。

3 当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凝冻路段大于 1km时，可重复设置注意保持车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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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当二级公路凝冻路段大于 500m时，可重复设置注意保持车距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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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多雾路段

8.1一般规定

8.1.1 多雾路段应综合考虑道路条件、交通条件、地形条件、交通管理要求等

因素，调研、收集、观测雾天数据，科学合理地设置安全设施。

8.1.2 当多雾路段与其他特殊路段相互叠加时，应进一步加强综合分析论证，

合理设置安全设施。

8.1.3 方案设计应着重关注靠近水域、桥梁、隧道进出口、长大纵坡、小半径

曲线和连续急弯等路段。

8.2交通管理措施

8.2.1 多雾路段交通管理措施的设置应满足表 8.2.1的要求。

表 8.2.1 多雾路段交通管理措施表

设施种类 设施名称或措施
多雾等级

Ⅳ Ⅲ Ⅱ Ⅰ

检测设施 能见度检测器& ☆ ☆ □ △

其他设施
摄像机（带事件检测）& ☆ ☆ □ △

路侧有线广播& ☆ □ □ △

注：“☆”：应设；“□”：宜设；“△”：可设；“-”：不做要求。

&——二级公路该项措施的配置执行严格程度降低一个等级。

8.2.2 检测设施

在多雾路段宜设置能见度检测器，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宜每 1km安装一部

能见度监测设备，二级公路可每 3km安装一部能见度监测设备。

8.2.3 其他设施

1 多雾易发路段宜设置全程监控，实现多雾易发路段监控全覆盖，摄像机应

具备视频事件检测功能，Ⅱ级以上多雾路段宜采用无盲区监控。

2 可于摄像机立杆处同址设置有线广播系统，发布交通管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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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线广播系统的设置还应满足本指南 5.2.3条第 1款、第 2款的要求。

8.3工程技术措施

8.3.1 多雾路段工程技术措施的设置应满足表 8.3.1的要求。

表 8.3.1 多雾路段工程技术措施表

设施种类 设施名称或措施
多雾等级

Ⅳ Ⅲ Ⅱ Ⅰ

告示设施
雾区告示标志 ☆ ☆ □ △

可变信息标志& ☆ □ △ -

限速减速

设施

特殊天气建议限速标

志# ☆ □ △ -

诱导设施
雾区诱导装置& ☆ □ △ -

防撞预警系统& □ □ △ -

注：“☆”：应设；“□”：宜设；“△”：可设；“-”：不做要求。

&——二级公路该项措施的配置执行严格程度降低一个等级。

#——仅高速公路做该项要求。

8.3.2 告示标志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多雾路段宜设置多雾路段告示标志，版面见图 8.3.2。

图 8.3.2 雾天告示标志

2 在多雾路段前方宜设置可变信息标志，用于动态发布交通管控信息及可变

限速等。

8.3.3 限速减速设施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速公路多雾路段宜设置特殊天气建议速度标志，多雾路段大于 1km时，

可重复设置。

2 特殊天气建议速度标志应与白色半圆状车距确认标线配合使用，在多雾路

段连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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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多雾路段宜设置注意保持车距标志，一级公路多雾路

段大于 1km，二级公路多雾路段大于 500m时，可重复设置。

8.3.4 诱导设施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多雾路段雾区主动发光诱导装置可结合浓雾观测数据，适当加密，高速公

路、一级公路设置间距不宜大于 50m，二级公路设置间距不宜大于 30m。

2 多雾路段位于隧道接近段、桥隧相连路段、小半径曲线路段等路段公路两

侧时，可布设行车安全主动诱导系统，当路段红外车检器检测到前方有车辆时，

警示灯由黄变红，形成红色尾迹，增强警示效果。

3 交通标线逆反射系数较普通路段提高 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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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特殊路段

9.1一般规定

9.1.1 本指南中其他特殊路段包括强横风路段、弯坡组合路段、互通立交、平

面交叉路段、临水临崖路段、事故多发路段等。

9.1.2 其他特殊路段提升方案设计应针对影响行车安全的因素进行分析，综合

考虑设置安全设施。

9.2设置原则

9.2.1 强横风路段的方案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路上路侧横风风向与公路轴线交角大于 30°，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

判定为强横风路段：

（1）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80km/h的公路上常年存在风力大于七级的路段；

（2）设计速度小于 80km/h的公路上常年存在风力大于八级的路段；

（3）隧道洞口、垭口、大桥等路段，风速大于表 9.2.1行车安全风速的规定

值时。

表 9.2.1 行车安全风速

公路设计速度

（km/h）
100 80 60 40

风速（m/s） 15 17 19 20

条文说明：

本指南根据《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2017）给出的风速

大于行车安全风速而考虑设置防风栅的规定值作为横风等级判定的依据。表中的

风速指的是路面以上 5m以内的最大风速，设计人员在选取瞬时风速时，可采用

路面以上 5m、2年一遇 3s平均风速为参考。

2 在强横风路段设置注意横风告示标志，版面如图 9.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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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1 注意横风标志

3 强横风路段应设置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或禁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

界线。

4 强横风路段宜设置风速风向检测器，同时配套设置可变信息标志，用于动

态发布信息及可变限速等。

5 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80km/h的公路路侧横风与公路轴线交角大于 30°，

且常年存在风力大于七级的路段或风速大于 15m/s的隧道洞口、垭口、大桥等路

段，可在路侧上风侧设置防风栅。

6 设计速度小于 80km/h的公路路侧横风与公路轴线交角大于 30°，且常年

存在风力大于八级的路段或风速大于 20m/s的隧道洞口、垭口、大桥等路段，可

在路侧上风侧设置防风栅。

7 强横风路段满足本节 5、6条设置防风栅的设置条件，但未设置的，应采

取其他减速措施。

9.2.2 弯坡组合路段的方案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弯坡组合路段应进行超高、视距、合成坡度核查。

2 弯坡组合路段分级参照本指南 4.3.2节小半径曲线路段的分级标准执行，

公路弯道合成坡度大于 8%时，宜在本指南 4.3.2节确定的分级标准基础上，提高

一个等级，Ⅳ级为最高等级。

3 弯坡组合路段交通管理措施的选用参照本指南 6.2节。

4 弯坡组合路段工程技术措施的选用参照本指南 6.3节。其中预告/告示措施

应满足以下规定：

（1）设计车速大于等于 60km/h的公路，可在弯坡组合路段前适当位置设置

弯坡组合急弯下坡预告标志，1km预告标志版面如图 9.2.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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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2-1 弯坡组合路段急弯下坡预告标志

（2） 设计车速大于等于 60km/h的公路，可在弯坡组合路段起点前适当位

置设置弯坡组合路段急弯下坡减速提醒标志，版面如图 9.2.2-2所示。

图 9.2.2-2 弯坡组合路段急弯下坡减速提醒标志

（3） 设计车速小于 60km/h的公路，当弯坡组合路段圆曲线半径小于最小

半径（一般值）时，宜设置急弯路标志。

（4）在弯坡组合路段前方设置可变信息标志，用于动态发布交通运行状态、

交通管控信息等。

9.2.3 互通立交段的方案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交段的交通标志和标线设计应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JTG D82）、《国家公路网交通标志调整工

作技术指南》等的规定。

2 立交段的交通标线逆反射系数宜较普通路段提高 1级，可采用雨夜标线。

3 单向三车道及以上高速公路复合式互通或枢纽互通宜在中央分隔带加强

出口预告。

4 复合式互通或枢纽互通主线出口三角端应设置可导向防撞垫。

5复合式互通或枢纽互通主线出入口分合流区域宜布设摄像机，具备视频事

件检测功能，宜采用无盲区监控。

6 复合式互通或枢纽互通主线出口三角端可设置交通警示灯。

7 互通式立交收费站出入口收费岛应设置防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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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互通式立体交叉主线分流鼻出口识别视距，汇流鼻前匝道与主线间通视三

角区应满足《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的要求，管养单位应定期组织有

关人员，修剪遮挡分流鼻、汇流鼻视距的植物。

9.2.4 平面交叉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面交叉路口存在视距不足、线形不良的安全风险时，可采取以下措施之

一或综合采用以下措施：

（1）有条件时，结合养护计划，调整平面交叉及相邻路段线形。

（2）通视三角区内存在遮挡视线的障碍物时，应进行清理、移除或整理至

不影响驾驶员观察相交道路的车辆运行情况；受条件限制不能通过清理、移除或

整理改善视距的情况，宜通过警示、速度控制的方式降低视距不良交叉口的风险

程度。

2 平面交叉根据相交公路的功能、等级、交通量等可分别采用主路优先交叉、

无优先交叉或信号交叉三种不同的交通管理方式，应根据交通管理方式的不同，

综合采取相应的措施。

（1）主路优先交叉。应在主路上设置平面交叉的指路标志或警告标志，未

设置相应指路标志或警告标志的公路沿线较小平面交叉两侧应设置道口标柱。

1）警告标志图形根据实际道路交叉的形式选择，若两相邻平面交叉路口中

心点的距离小于该道路的限速值对应的安全停车视距，则两平面交叉路口宜合并

为一个图形，并根据道路的实际情况可以将标志的尺寸适当放大。经评估下列情

况，若安全状况良好且设置了相应设施情况下，可不设此标志：

①视线良好，易于观察相交道路来车的平面交叉口；

②设有信号控制的平面交叉口；

③设有“停车让行”、“减速让行”、“路口预告和告知”、“地点、方向”

等标志，并且这些标志很容易被看到的平面交叉口；

④相交道路的交通流互不干扰的平面交叉口；

⑤相交道路的任一道路的平均日交通量（ADT）小于 50辆/h的平面交叉口。

2）道口标柱一般沿主线方向，埋设在距路缘石外缘 20cm处，没有路缘石

的，应埋设在距土路肩内边缘 20cm处，不应埋设在路基边坡上。

①为避免道口标柱与路段示警桩混淆，在设置有道口标柱的小型支路口前一



其他特殊路段

39

定距离内（一般为 50m），主路不宜设置示警桩。

②相近道口数量较多的，为避免降低警示效果，不应在所有小道口设置道口

标注。

图 9.2.4-1 道口标注设置位置和数量示意图

3）在支路上设置“停车让行”“减速让行”等标志配合停止线或让行线。

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支路路口设置物理减速装置，强制支路车辆在汇入干路之前减

速，如：减速丘，并设置相应的减速丘标志、标线、建议速度或限制速度标志。

图 9.2.4-2 减速丘标志

4）小型支路口受房屋或其他障碍物遮挡导致视距不良，可在交叉口对向设

置凸面镜。

（2）无优先交叉应设置渠化合理分配通行权。

（3）信号控制平面交叉口路权通过信号控制从时间上进行分配。在信号控

制不能有效划分路权的局部区域，应通过设置停车让行和减速让行标志、标线等

路权分配设施明确路权。

3 在事故率高的非信号平面交叉和人行道口前适当位置，可设置黄闪信号灯。

9.2.5 临水临崖路段的方案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存在下列情况，经综合论证，车辆驶出桥外事故后果更严重时，临水临崖

路侧护栏的防护等级可在《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2017）“表

6.2.2-1路侧护栏设置原则及防护等级选取条件”的基础上提高 1个防护等级。

（1）填方区路侧有江、河、湖、沼泽等水深 1.5m以上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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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级及以上公路填方区路堤边坡坡度大于 1:2且路堤高度大于 11m的

路段。

（3）填方区路侧有集中住宿区、危险品储存仓库等的路段。

（4）路肩挡墙高度大于 4m的路段。

条文说明：

符合临水临崖路段护栏防护等级提高的条件，且符合本指南 5~8章规定护栏

防护等级提高的条件时，护栏等级提高不应相互叠加，应以事故发生可能严重程

度更高的作为护栏防护等级选取原则。

2 路侧车道边缘线可采用振动标线的形式。

9.2.6 事故多发路段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路事故多发路段应区分公路等级，划分原则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在

4km范围内（单向）或桥梁、隧道、长大下（上）坡全程，二级公路在 2km范

围内或桥梁、隧道、长大下（上）坡全程。

2 满足以下情况之一的路段判定为公路事故多发路段：

（1）近 3年内，发生 1~2起死亡交通事故，且事故的发生与道路因素有关；

（2）近 3年内，发生 3~5起致人伤亡的交通事故；

（3）一定时间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含简易事故）情况突出；

（4）近 3年内，发生交通事故严重程度大于本款第（1）项、第（2）项的

路段。

3 应根据事故多发路段事故特征与道路特征进行交通安全设施专项核查。

4 事故多发路段可将最高限速的标志版面图形施划于路面作为路面限速提

示标记。该标记应为反光标记，且应与限速标志配合使用，并应采用抗滑的标线

材料。路面限速标记的设置密度和规格应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部分：

道路交通标线》（GB 5768.3）的规定。

5 事故多发限速路段较长，限速标志宜重复设置。

6 气候条件恶劣，线形条件差的二级公路事故多发路段应设置反光性能高的

轮廓标或采用逆反射面较大的反射器，宜采用自发光的视线诱导设施。若路侧有

护栏防护，应核查护栏防护等级，根据实际防护需求提高护栏防护等级。

9.2.7 高速公路过渡段护栏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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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挖交界处上游端头设计应参照附录 B中的方案一~方案六进行设计。

（1）方案一不在边沟范围内设护栏立柱，维持了边沟的完整性。该方案包

含图 B1-1、图 B1-2两张通用图，其中图 B1-1为防护等级 SB级（四级）的设计

方案，图 B1-2为防护等级 A级（三级）的设计方案。

（2）方案二通过设计座椅式盖板基础，实现在边沟范围内设护栏立柱，同

时保留边沟的正常排水功能，该方案适用防护能力为 A级（三级）的路段护栏，

SB级（四级）护栏参照使用。该方案包含图 B1-3、B1-4、B1-5三张通用图，图

B1-3为方案整体结构设计图、图 B1-4、图 B1-5为边沟立柱基础方案设计图。

（3）方案三为跨沟部分设置混凝土翼墙设计方案，具体设计见图 B1-6。

（4）方案四为护栏拉通处理设计方案，该方案包含 B1-7、B1-8两张通用图。

其中图 B1-7为行车方向上游端头与相邻下游端头间距较近时（上游护栏外展起

点至相邻下游端头间距离小于 100m）端头处理布置示意图，图 B1-8为挖方路段

长度小于 100m时，护栏拉通设置方案示意图。

（5）方案五为填挖交界上游端设置吸能端头设计方案，具体设计见图 B1-9。

（6）方案六为填挖交界上游端已设置吸能端头后部空挡小于 1米的处理方

案，在端头与边坡碎落台间设置土堆或沙粒。吸能端头与边坡间碎落台宽度大于

1m时，此方案仅做临时方案，防止车辆冲出。具体设计见图 B1-10。

2 路基接桥梁护栏上游过渡段应参照附录 B中的方案七进行设计。

该方案为路基接桥梁护栏上游过渡段设计方案，该方案包含图B1-11、B1-12、

B1-13、B1-14，其中图 B1-11为免翼墙过渡设计方案，B1-12、B1-14、B1-14为

设翼墙过渡设计方案，具体设计见图。

3 隧道洞口处护栏布置应参照附录 B中的方案八进行设计。

该方案采用混凝土翼墙与波形梁护栏搭接设计的形式，包含图 B1-15、B1-16、

B1-17三张通用设计图。

4 桥隧护栏连接过渡段应参照附录 B中的方案九进行设计。

条文说明：

附录 B设计图纸为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建设养护管理处 2022年 10月组织编

制的高速公路过渡段护栏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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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路段排查资料清单

附表 1 交通事故资料

路段信息 路段近 3~5年事故数据

所属

路线

编号

技术

等级

设计

速度

(km/h)

路段

起点

桩号

路段

终点

桩号

事故

时间

事故

桩号

事故

地点

照明

条件

天气

情况

能见

度

道路

线形

路面

状况

在道

路横

断面

位置

路口

路段

类型

事故

认定

原因

事故

形态

事故

类型

伤亡

人数

填表说明：

1. 只填写除酒驾、醉驾外的事故

2. 技术等级：（1）高速（2）一级（3）二级（4）三级（5）四级

3. 事故形态：（1）碰撞（2）碾压（3）刮擦（4）翻车（5）坠落（6）爆炸（7）失火

4、事故类型：（1）简易事故（2）一般事故（3）重大事故（4）特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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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交通量、运行速度和车辆组成资料

特殊路段信息 交通量、运行速度和车辆组成信息

所属路线编号 技术等级
设计速度

(km/h)
路段起点

桩号

路段终点

桩号

年平均日交通

量（AADT）

运行速度/限
制速度

（km/h)

载重 25t及以

上货车自然数

所占比例是否

大于 20%

通行危化品车

辆平均数（辆

/天）

是否通行校车

填表说明：

1. 运行速度：85%位车速，若该路段存在 3起及以上，因车辆超速而发生刮擦，追尾等交通事故时，应对现场道路断面运行速度进行检测

2. 是否通行校车：（1）是（2）否

3. 无交通量统计数据时，可采用道路条件相近路段上一年度年平均日交通量或高峰小时 60分钟观测交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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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环境资料

特殊路段信息 气象环境 路侧环境

所属路线

编号
技术等级

设计速度

(km/h)
路段起点

桩号

路段终点

桩号

是否存在局

部团雾、多

雾、凝冻等

不利气象情

况

是否有

30m 以上

的悬崖、深

谷、深沟

是否有

水深

1.5m以

上水域

是否

有

铁路

是否有

一级及

以上公

路

是否有高

压输电线

塔

是否有危

险品储藏

仓库

是否有村

镇密集区

填表说明：

1.若存在不利气象情况，请填写详细的附表 A.4不利气象统计表

2.仅需考虑公路建筑控制区内的铁路、一级及以上公路、高压输电线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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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不利气象统计表

特殊路段信息 雾 凝冻

所属

路线

编号

技术

等级

设计

速度

(km/h)

路段

起点

桩号

路段

终点

桩号

年均发生

次数（次/
年）

能见度

100~200m
年均天数

能见度

50~100m
年均天数

能见度

30~50m
年均天数

能见度＜

30m年均

天数

是否位于凝

冻区或桥隧

相连路段或

小半径曲线

路段

年均凝冻

天数（天/
年）

凝冻持

续时间

（天）

是否位于雾

区或桥隧相

连路段或小

半径曲线路

段

填表说明：

1. 年均发生次数：近 3年年平均雾天发生次数

2. 年均凝冻天数：近 3年年平均凝冻天数

3. 是否位于凝冻区或桥隧相连路段或小半径曲线路段：（1）是，并给出重合桩号（2）否

4. 是否位于雾区或桥隧相连路段或小半径曲线路段：（1）是，并给出重合桩号（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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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路段基础资料

路段信息 路面抗滑性能
近 3年内避险车道设

置使用情况

所属

路线

编号

技术

等级

设计速

度

(km/h)

路段

起点

桩号

路段

终点

桩号

相对高

差（米）

连续坡

长（公

里）

平均

坡度

（%）

最大

纵坡

（%）

圆曲线

半径

路面技术状

况检测时间

（1 年内）

路面抗滑

性能评定

结果

设置

桩号

设置

位置

驶入

车辆

总数

1. 填表说明：

2. 本表用于统计连续长陡下坡与小半径曲线路段基础设施资料，用于统计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基础数据时，“圆曲线半径”一列，填写有几处小于现行规

范规定一般值

3. 路面技术状况检测时间：填写到年，四位数字

4. 路面抗滑性能评定结果：（1）优（2）良（3）中（4）次（5）差

5. 避险车道设置位置：（1）坡中（2）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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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大型构造物及沿线设施

特殊路段信息 大型构造物及沿线设施

所属路线

编号
技术等级

设计速度

(km/h)
路段起点

桩号

路段终点

桩号
收费站 检查站 长大隧道 桥梁

互通式立交

出口

大型平面

交叉

填表说明：

大型构造物及沿线设施：（1）是，并给出桩号（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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